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锡环发〔2017〕96号

	
关于实行信用承诺、信用审查和
信用应用制度的通知

各市（县）、区环保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和规范环保行政管理，健全信息共享奖惩联动机制,营造“守信守法光荣、失信违法可耻”的氛围。根据省环保厅、省信用办《关于印发江苏省环保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6-2020年）的通知》（苏环办[2016]10号）、以及《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锡政发〔2015〕10号）的精神，经研究，决定在我市环保行政管理中推行信用承诺、信用审查和信用应用等工作制度，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实施内容和步骤
（一）环保信用承诺
环保信用承诺是指行政相对人根据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自身的环保信用状况、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违约责任作出书面承诺。
有关处室和单位在行使下列事项时，依有关规定要求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材料环节时，一并提供《守法承诺书》或《无锡市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见附件）。
1、环境影响许可中介机构考核；
2、排污许可及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审批；
3、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二）环保信用审查
环保信用审查是指行政相对人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经省、市、县（区）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查询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并取得信用审查报告。
有关处室和单位在行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审查阶段，要求企业必须提供由市信息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三）环保信用应用
环保信用应用是指将行政相对人的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国家和地方的信用政策中以及环保行政管理活动。
环保信用评价结果主要用于国家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政策。
环保部门有关处室和单位在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环保专项资金申报审查、评先定优等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应查询企业年度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对环保信用等级为“红色”、“黑色”企业，要从严审查其行政许可申请事项，暂停其环保专项资金补助，不得授于其评先评优等荣誉称号。
二、工作职责和分工
法规处：负责牵头组织环保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承诺、信用审查和信用应用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相应工作。
环评处：负责环境影响评价中介机构考核工作，要求中介机构进行信用评价承诺。
固废处：负责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行政相对人提供申请材料时，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
总量处：负责排污许可证审批发放行政相对人提供申请材料时，要求行政相对人提供《守法承诺书》。
办公室：负责行政相对人评先定优环保信用审查工作，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权”。
计财处：负责环保专项资金申报审批时，要求申报企业提供由市信息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基准评价报告”。
环监局：行政相对人向环保行政审批窗口递交申请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的申请材料时需提供《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环监局负责督促企业被查处问题的整改。
三、实施措施和保障
1、全面开展、分步实施。各处室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环保信用承诺信用审查信用应用工作，按照职责分工，明确专人。
2、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加强与市信用办、市银监局、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市物价局、保险部门的合作，环保部门各相关处室和单位积极参与，各司其职，形成全力，确保信用承诺信用审查信用应用高效运行。
3、不断完善、逐步规范。积极探索有无锡特色的环保信用承诺信用审查信用应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环保信用“红黑榜”、环保信息共享、绿色信贷、差别化水电价等奖惩联动工作机制和相关政策、标准。

附件：《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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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
	单位全称
	
	法人代表
	

	所在区域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工商注册号
	

	社会信用代码
	
	
	

	信用承诺事项
	我单位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危险废物省内交换转移审批（  ），排污许可证审批发放（  ），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审批发放（  ），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所填报的《企业环保信用承诺表》及相关材料情况属实，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相应法律法规后果。
2、在项目建设、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
3、严格按照环保行政许可和审批要求组织建设和生产活动，确保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规范危险废物贮存、处置。
4、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按规定编制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积极做好企业环境应急演练工作。
5、同意本承诺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企业法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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